附件五
“拾光暖心”治愈力量创意作品征集
实施方案
一、参赛对象
[bookmark: _GoBack]我校全体在校生。
二、作品要求
（一）内容要求。具有治愈性、感染性，可传递积极心理能量。内容真实、情感真挚，无低俗、暴力、消极等不良导向。
（二）类型要求。包括治愈文字类、治愈视觉类、治愈音频类、治愈故事类、治愈物件类、治愈场景类、家校共创类等多元形式。
    （三）情景描述。参赛选手须围绕所选治愈内容，简要描述对应情境：说明在何种困境、压力或迷茫场景下给予自身支撑力量，阐述从中获得的感悟，体现作品如何助力自身直面挑战、坚定前行。
三、报送要求
每个学院限报5个参赛作品，推荐作品类别不得重复。作品以“作者姓名+学院名称+作品名称”命名，每个作品填写《“拾光暖心”治愈力量创意作品申报表》（见表三）如作品无法插入表中，可以附件形式打包发送；实物作品可直接送至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，申报表及汇总表以“学院名称+拾光暖心”命名，连同《江苏师范大学“五育润心 沐光同行”主题教育活动汇总表》（见表四），经学院盖章后扫描为PDF发送至指定邮箱。不接受个人单独报名，由学院统一提交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表三
“拾光暖心”治愈力量创意作品申报表
	学院名称
	
	作品名称
	

	学生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作品内容（如不能插入，可以附件形式发送；实物作品，需在表格中插入图片并邮寄实物）

	作品情景描述

	学院意见：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[bookmark: _Hlk98769628]

1

表四
江苏师范大学“五育润心 沐光同行”主题教育活动汇总表
学院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项目名称
	作品名称
	作者姓名
	作者类别
	作者联系方式
	指导教师姓名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.项目名称请简写“五育润心、微课慧心、家校同心、画说心语、拾光暖心”；
2.作者类别请选填：学生、**学生家长、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、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、专职辅导员；
3.如无指导教师，最后一栏无需填写，留白即可。

